	云浮市生态环境局



云环（罗定）罚〔2025〕10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罗定市粤富贸易有限公司：

法定代表人：梁杰星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5381MABXQBQW6R

地址：罗定市船步镇蓝村村委芹菜塘（余人龙的房屋）
2025年8月30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到位于罗定市船步镇蓝村村委芹菜塘（余人龙的房屋）的罗定市粤富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你公司）进行现场检查和调查，发现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你公司主要从事生产、销售建筑用砂，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，建设有1条建筑用砂生产线、2台给料机、1个料仓、1台颚破机、1台圆锥机、1台制砂机、2台振动筛、2台轮式洗砂机、1台细砂回收机、11条输送带、1台板框压滤机。现场检查时，你公司建筑用砂生产线未见生产，现场堆放有原材料山砂及成品砂，污泥压滤机处堆放经过压滤的污泥。经查，你公司年产6万立方米建筑用砂建设项目于2020年9月2日取得云浮市生态环境局批复〔云环(罗定)审〔2020〕10号〕，于2021年9月动工建设，因资金问题直至2023年12月建成，该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于2025年7月1日投入生产使用。
以上事实，有下列证据为证：

1.我局2025年8月30日制作的《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》1份、《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》1份、现场照片（图片、影像资料）证据1份，2025年10月10日《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》1份、证明执法人员对你公司的现场检查和调查情况；

2.陈敬泉2025年8月30日提供罗定市粤富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、法定代表人梁杰星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，证明你公司的主体名称、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；

3.2025年9月1日陈敬泉提供授权委托书，证实陈敬泉为你公司现场管理人的授权委托情况;

4.我局2025年9月3日作出的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〔云环（罗定）违改〔2025〕15号〕1份和送达回证1份等证据，证明我局依法责令你公司改正违法行为的事实。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“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，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，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;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”的规定。

我局于2025年9月3日向你公司送达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〔云环（罗定）违改〔2025〕15号〕，责令你公司改正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，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环境违法行为。我局于2025年11月13日向你公司送达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〔云环（罗定）罚告〔2025〕10号〕，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，并明确告知你公司有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。同时向你公司送达了《生态环境违法主动公开道歉承诺申请指引》，你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向我局提出陈述、申辩和听证，视为放弃陈述、申辩和听证的权利。

你公司在我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后积极开展整改，于2025年9月17日向我局提交了整改材料。于2025年11月21日向我局提交《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主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申请书》，表示我局认定的违法行为事实没有异议，诚恳接受和执行行政处罚决定，愿意在地市级以上主要媒体进行公开道歉承诺，请求我局按照有关规定降低罚款额度。我局于2025年11月21日准予你公司办理社会公开道歉承诺。你公司于2025年11月24日在《云浮日报》就本次违法行为向社会公开道歉并作出守法承诺。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，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，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，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内改正，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，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，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，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关闭。”的规定和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的附件1“广东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”中的第一章“环评类”第八点“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，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，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”§1.8 裁量标准，对罗定市粤富贸易有限公司的裁量权重占比合计25%，裁量起点（限期内改正：20%），项目环评文件类别（报告表类：0%），产排污情况（除有毒有害污染物以外的其他污染物：5%），环境保护设施情况(已建成，但未通过验收:0%)，建设项目地点(一般区域:0%)，违法行为持续时间(6个月以下:0%)，近二年同类违法行为情况（含本次）(一次:0%)，配合执法调查情况(配合调查:0%），罚款金额＝裁量百分值总和（25%）×100万=25万元。鉴于你公司积极改正违法行为，在《云浮日报》公开道歉并作出生态环境守法承诺，现依据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第十四条和《云浮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工作指引》第二点第二项的规定，按拟罚款金额降低50%，即罚款金额为25万×（1-50%）=12.5万，低于法定最低罚款额20万，按法定最低罚款额20万处罚，综上，我局决定对你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罚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（¥200,000元）

你公司应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到我局办公室办理缴款手续，将罚款缴至相应的银行和账号。你公司缴纳罚款后，应将缴款开具的正式收据复印件报送我局备案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你公司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云浮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,也可在6个月内直接向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起诉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复议，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系人：何绍康

联系电话：3837606

地址：罗定市龙园路90号四楼
（此页无正文）

云浮市生态环境局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5日 

受送达人：（签名或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



